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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政办发[2009]73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

门，各直属机构：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沈阳市数字化城市

管理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落

实。 

  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沈阳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方案 

  按照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关于“建立全覆

盖、高效率、数字化的城市管理长效机制”的

要求，为有效推进沈阳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建设

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全面提升城市管

理水平为目标，坚持“重心下移、属地管理、

市区联动”的原则，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整合

现有城市管理资源，科学构建数字化城市管理

监督、指挥体系，建立问题发现及时、处置快

速、监督有力的城市管理长效机制，促进城市

管理由滞后到实时、由粗放到精确、由被动到

主动的转变，为我市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加快推进沈阳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提供良

好的城市环境。 

  二、编制依据 

  建设部《城市市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技术

规范》（CJJ/T106－2005）、《城市市政综合

监管信息系统单元网格划分与编码规则》

（CJ/T213－2005）、《城市市政综合监管信息

系统管理部件和事件分类、编码及数据要求》

（CJ/T214－2007）、《城市市政综合监管信息

系统地理编码》（CJ/T215－2005）、《城市市

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监管数据无线采集设备》

（CJ/T293－2008）、《城市市政综合监管信息

系统绩效评价》（CJ/T292－2008）、《关于印

发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导则（试行）的通知》

（建城〔2009〕119号）。 

  三、建设目标 

  以万米单元网格为管理基本单位，以城市

管理部件事件为管理对象，以城管监督员监

督、移动视频监控车和固定视频探头监控、城

管投诉热线反馈等为信息来源，以城市管理信

息库为基础，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空间信息

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数字化集成技术，构建



城市管理信息系统，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理

运行体制和考核评价体系，确保城市管理精

确、快捷、高效，真正建立全时段、全方位、

全覆盖的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实现提高城市运

行水平和创新政府管理的目标。 

  （一）系统平台建设目标。综合利用电子

地图、高空正摄影像图、网格划分、事件部件

编码确权等数据信息，整合现有资源，开发适

应我市现代城市管理需要的应用软件，配置相

应的设施设备，构建能够满足我市城市管理需

要的信息通道和市、区两级工作平台，实现城

市管理信息化，为实现项目建设总体目标提供

技术支撑。 

  （二）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目标。建立监督

与管理相对分离的双轴心管理体制，创建将城

市管理对象精确定位的万米单元网格法和城市

部件事件管理法，建立科学的城市管理工作流

程和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形成分工明确、责任

到位、指挥有效、反应快速、处置及时、运转

高效、制度完善、监督有力的城市管理长效机

制。 

  四、建设原则 

  （一）分级负责，明确功能。根据市、区

两级城市管理部门的职责分工，合理确定市、

区两级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的功能。市级平台

主要用于实现对全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的监

督考核和指挥调度功能，区级平台主要用于实

现对城市管理问题的快速处置和对处置过程的

综合评价功能。 

  （二）统一标准，规范建设。严格执行建

设部公布的相关标准，统一基础地形图，统一



业务流程，统一网格划分、事件部件编码、信

息交换和接口等标准，并在统一的标准下开发

软件，实现市、区两级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的

有效对接。 

  （三）整合资源，先进适用。充分整合现

有的城市管理方面涉及的人防、应急、社会治

安、城管、交通、公安（交警）、执法、环

保、水利等视频监控资源，以及12319等城管投

诉热线资源，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确保系统

的适用性、先进性、可拓展性和可兼容性，为

实现数字化城市管理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四）指挥有力，处置快捷。紧紧围绕提

高问题处置效率这一环节，进一步明确各部

门、单位的职责，畅通指挥调度渠道，加大指

挥调度力度，确保问题处置快速、及时。 

  （五）高效监督，科学评价。建立科学有

效的考核评价体系，市、区各明确1个相对独立

的监督考核机构，并将考核结果纳入全市绩效

考评体系，确保数字城管在高效监督下顺畅运

转。 

  五、实施范围 

  （一）地域范围。近期主要为沈阳市建成

区，并逐步向已进行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

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扩展。 

  （二）管理对象。以建设部《城市市政综

合监管信息系统管理部件和事件分类、编码及

数据要求》（CJ/T214－2007）确定的公共设施

类、道路交通类、市容环境类、园林绿化类、

房屋土地类、其他设施类和扩展部件类等7大类

部件，以及市容环境类、宣传广告类、施工管



理类、突发事件类、街面秩序类、扩展事件类

等6大类事件为主要内容，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对

部件和事件的类别进行适当增减，实施编码管

理。 

  六、建设内容 

  按照“两级监督，两级指挥”的总体架

构，市、区两级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建设内容

包括： 

  （一）基础数据建设。市、区两级平台按

照统一的数据标准，建立以1：500城市地形

图、正摄影像图等基础地理信息为主要内容的

城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基于城市基础

地理信息的单元网格数据库、城市事部件数据

库及地理编码数据库。 

  （二）信息系统建设。市、区分别建设数

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大屏幕显示终端系

统、指挥调度系统、UPS供电系统、图像接入和

传输系统、网络基础设施、数据库系统、地理

信息系统等基础软硬件平台。 

  市级平台建在市人防办，共享市人防办光

纤网络平台、视频监控资源、安全防护系统、

后备发电系统等资源，主要包括无线数据采

集、呼叫中心受理、大屏幕监督指挥、督察督

办管理、抽查考评管理、综合评价、信使服

务、视频监控、移动视频传输、门户网站、视

频会议等业务系统功能模块，以及协同工作、

地理编码、基础数据管理、数据交换、构建与

维护等对业务系统提供支持的基础功能模块。 

  区级平台由各区整合资源自行建设，主要

包括无线数据采集、呼叫中心受理、协同工



作、监督指挥、综合评价、基础数据管理、地

理编码、数据交换、构建与维护、督察督办、

信使服务、视频监控、移动视频传输等系统功

能模块。 

  区级平台可根据需要增加个性化子系统，

各应用子系统要在市、区平台之间实现信息共

享。 

  （三）运行模式建设。市级平台履行对各

区及相关市直部门的指挥调度和监督、评价职

能。对“12319”等城管热线、视频监控、领导

交办、媒体曝光、巡查考评及区级平台上报的

各类城市管理问题，按照属地、属事的原则，

转交相关区和市直相关部门处理。通过对各区

平台业务流程中自动生成的内部综合评价数据

和考核评价子系统中的外部抽查考评数据进行

综合分析、评价，形成内部评价与外部考核有

机结合的综合评价结果。 

  区级平台采用单元网格法和城市部件事件

管理法，通过信息收集、案卷建立、任务派

遣、任务处理、处理反馈、核实结案和综合评

价7个环节，完成区级城市管理业务流程。 

  （四）制度体系建设。监督制度建设。制

定《城市管理部件、事件监督手册》，构建以

问题发现、核查结案为核心内容的城市管理问

题监督制度体系，确保城市管理问题高位独立

监督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处置制度建设。制定《城市管理部件、事

件处置（指挥）手册》，构建以处置职责重新

确认、处置结果规范、处置时限精准为核心内

容的城市管理问题处置执行制度体系，保证城

市管理问题各处置责任部门职责清晰、结果规



范。 

  考核制度建设。制定《城市管理综合绩效

考核办法》，以标准化的处置结果统计数据为

依据，构建对各执行部门和监督机构的考核制

度体系，形成由1个监督轴驱动多部门组成的处

置轴，全面提升处置效率的核心动力机制。 

  长效机制建设。积极推进将数字城管考核

结果纳入全市绩效考核、行政效能监察及干部

考核等的制度体系建设，保证监督、处置、考

核机制长期发挥效能。 

  （五）专职队伍建设。针对市、区两级管

理平台的功能定位，市级平台配备考评员、坐

席员和派遣员，区级平台配备信息采集员、坐

席员和派遣员。 

  考评员。市级平台利用现有城管、行政执

法人员或其他方式组建考评员队伍，负责对各

区及相关市直部门城市管理情况的抽查考核工

作。 

  信息采集员。各区平台根据区域大小、城

市管理问题发生密度等实际情况，采用自管或

市场化管理等方式，组建规模适当的专职信息

采集员队伍，负责日常城市管理问题的信息采

集、核实核查和各类专项普查工作。 

  坐席员。市、区平台结合实际需求合理配

备坐席员，负责办理领导批示，受理信息采集

员上报和社会公众举报的城市管理问题，以及

审核、立案、批转、授权结案等工作。 

  派遣员。市、区平台结合工作任务科学配

备派遣员，负责将监督中心立案后批转的案卷



派遣到相应的专业部门，对专业部门的案件办

理情况进行协调督办。 

  七、工作分工 

  （一）市行政执法局（市数字化城市管理

筹建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全市数字化城市

管理系统建设、应用、推广工作；负责整合现

有各类资源，统一建设标准和系统平台软件标

准，制定行业标准；负责市级数字化城市管理

系统的资金编制和筹备建设，建立与市级数字

化城市管理系统相适应的高效运行管理机构；

负责指导各区建设区级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

进行信息普查；负责其他涉及数字化城市管理

的相关工作。 

  （二）市人防办。负责提供办公场所、网

络平台、视频监控系统、网络安全系统等共享

资源，配合市筹建办建设市级数字化城市管理

系统平台。 


